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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5_B7_A5_E7_c67_261199.htm 「摘要」 FIDIC在其

“新合同条件”采用了新的解决工程索赔及其争议的方式。

文章分析了改进工程索赔程序及其争议解决方式的原因，并

指出了DAB方式在解决索赔争议过程中的公正性、预防性、

非正式性以及快速高效的特性。 1 FIDIC新合同条件对索赔程

序及其争议解决方式的改进 尽管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FIDIC）出版的合同条件，特别是《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在国际上得到业主（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

际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广泛采用，但FIDIC合同条件的规定并

非无懈可击，其合同条件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例如

：FIDIC在1999年制订的“新合同条件第一版”中，就对索赔

的解决方式作了改进。 原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规定：工程师对合同实施管理，且应行为公正；而且还规定

若业主与承包商对索赔有争议，首先应提交工程师决定，并

将此作为将有争议的索赔提交仲裁的条件。 然而，FIDIC“

新合同条件”的《施工合同条件》则取消了工程师在解决工

程索赔争议中的职能，采用争议裁决委员会（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简称DAB）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如果

业主与承包商对工程索赔出现争议，该争议应首先提交DAB

解决，作为将该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裁决的条件。 FIDIC“新

合同条件”的《施工合同条件》在其通用条件第20. 1条中规

定了承包商向业主提出索赔的程序，即：如果承包商认为根

据合同条件或其他规定其有权延长工期或获得额外付款，那



么承包商必须在知悉或应当知悉该索赔事件后28 d内尽快向

工程师或业主发出索赔通知。该条还规定，如果承包商不照

此执行，承包商将无权延长工期或得到额外付款。但该索赔

通知一般很简短，无须附上详细的支持材料。FIDIC在此前的

施工合同条件中对承包商发出该索赔通知的时限并无如此严

格的规定，这从提高对承包商在索赔过程中的要求方面，体

现了FIDIC新的合同条件“尽快解决工程索赔”的特点，以防

止索赔扩大或复杂化。 紧接着，FIDIC新的《施工合同条件

》规定：承包商应该在知悉或应当知悉该索赔事件后42 d内

（比原施工合同条件缩短14 d），或在工程师或业主同意的

期限内向工程师或业主提交详细的索赔报告（包括索赔的依

据和证明材料，以及要求延长的工期或额外付款）。工程师

或业主在收到该索赔报告或有关支持材料后42 d内，或在工

程师或业主建议并经承包商同意的期限内，必须作出“同意

”或“不同意”的答复；若不同意，应详细申述理由。这

是FIDIC合同第一次规定要求工程师或业主在规定的期限内，

答复承包商提出的索赔，亦即FIDIC新的合同条件提高了对工

程师或业主在索赔解决过程中的要求，也体现了FIDIC新的合

同条件“尽快解决工程索赔”的特点。如果承包商未遵守本

条款的规定或其他有关索赔的条款的规定，那么在对工期的

延长或支付额外付款时，应考虑由于承包商不遵守合同有关

索赔的规定而造成的对索赔调查的负面影响，但是承包商并

不因此而失去索赔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承包商未在其知

悉或应当知悉索赔事件后42 d内提出详细的索赔报告，并不

影响承包商向业主提出索赔的权利，只不过在计算索赔补偿

费用时应当考虑承包商由此给业主造成的损失费用。 如果承



包商对索赔有争议，承包商可将该争议提交DAB解决，DAB

将在84 d内作出决定，并说明理由。该决定的约束力与

原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中“工程师的决定”相同

，对争议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承包商和业主应立即遵照执行

，除非此后的和解协议或仲裁裁决改变了DAB的决定。如果

任一方对DAB的决定不满意，必须在收到DAB的决定后28 d内

发出不满意的通知。此后若在合同规定的56 d的和解期限内

仍达不成和解协议，则可将该索赔提交仲裁。 2 FIDIC新合同

条件中索赔争议解决方式改进的原因 工程师的独立性、公正

性无法保证是FIDIC在新合同条件中采用DAB的基本原因。 

原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存在

独立的工程师为前提条件的基础上的，因此原《土木工程施

工合同条件》赋予工程师在管理合同方面较大的权力，例如

：认定工程质量、发出暂停指令、确定工期调整时间以及确

定变更单项的价格等等。特别是，原合同条件还规定了工程

师解决业主与承包商之间争议的职能，即若业主与承包商之

间出现争议，则应先提交工程师解决，并将其作为将该争议

提交仲裁的条件。 尽管承包商可通过仲裁解决索赔，但由于

仲裁审理时间较长、仲裁费用也相当可观，故而将金额低于2

万至5万美元的索赔提交仲裁解决几乎不会带来收益。因而，

工程师的决定的公正性成为保证合同履行的关键。 然而，现

实中，由于工程师受业主雇佣并由业主支付酬金，因此工程

师在管理合同的过程中其公正性往往得不到满足，严重影响

了合同的履行。英国里丁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将“工

程师”列为十大影响工程顺利实施的因素之首，FIDIC的有关

问卷调查也有类似的结果。 假如工程师不是独立的，FIDIC



合同条件就不应该赋予工程师那样大的权力。为了减少承包

商和业主由于工程师行为不公正所带来的风险，维护合同各

方的合法权益，降低工程成本，FIDIC借鉴了最早在美国工程

合同中采用的争议评审委员会（Dispute Review Board，简

称DRB）的经验，首次在其1995年制订的《设计一建造及交

钥匙合同条件》中采用了DAB方式解决索赔争议。 3 采

用DAB方式解决工程索赔争议的特点 采用DAB方式解决索赔

争议具有如下特点： 3. 1公正性 DAB由一位或三位独立的并

经承包商和业主双方同意的专家组成，特别是其酬金由承包

商和业主各分担一半，因而从制度上保证了DAB成员的独立

性和公正性。 3. 2预防性 尽管FIDIC新合同条件不允许承包商

或业主单方面征询DAB的咨询意见，但却鼓励承包商和业主

共同征询DAB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机制可有效地预防潜在的

索赔争议。例如：与DAB具有类似功能的DRB在美国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很多项目尽管设立了DRB，但从未将争议提

交DRB，合同双方往往采用协商解决了索赔。 进一步地，由

于DAB成员是由承包商和业主共同选定的独立的专业人员，

而且对工程情况熟悉，所以合同条款第20. 6条规定，DAB的

决定可作为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证据。这一规定使得DAB在

防止索赔争议方面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促进了索赔的

友好协商解决。 3. 3快速高效 由于合同文件规定DAB成员应

定期考察工地现场，每年不少于三次，所以DAB成员对工程

进度、质量等都比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更了解工程的特定情况

，因此，与仲裁相比，DAB在对索赔争议的评审、听证过程

大大缩短，能更快速高效地对索赔争议作出“准仲裁性”的

决定。然而，DAB的决定并不是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性的



特点。 3. 4非正式性 DAB的实质是采用独立的第三方（如：

工程专家）解决工程索赔争议，其争议解决过程具有非正式

性，没有仲裁或诉讼程序那样正式而严格。DAB成员可自行

、灵活地决定对索赔争议的听证程序，因而为低成本地解决

索赔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4 结论 FIDIC新的《施工合同

条件》体现子“尽快解决工程索赔”的宗旨，采用DAB解决

索赔争议是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创新。采用DAB的基本原因

是作为合同条件的前提条件的“工程师的独立性”在现实中

受到质疑。DAB方式为快速高效地解决索赔争议提供了一条

有效的途径，因其公正性所形成的“威慑作用”在预防索赔

争议、促进索赔的公平合理解决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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